
第三條附表 

政府資訊重製或複製收費基準表 

政府資

訊外觀

型式 

重製或複製

方式 

重製或複製格

式 

收費基準(新

臺幣) 

備註 

紙張 

影印機黑白

複印 

B4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 

A3尺寸 每頁三元 

影印機彩色

複印 

B4尺寸以下 每頁十元 

A3尺寸 每頁十五元 

電子檔

案 

影印機黑白

複印 

B4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一、 電 子 檔

案 指 圖

像 檔 或

文 字 影

像檔。 

二、 電 子 儲

存 媒 體

離 線 交

付 費 用

不 包 括

儲 存 媒

體 本 身

之 費 用

。 

A3尺寸 每頁三元 

影印機彩色

複印 

B4尺寸以下 每頁十元 

A3尺寸 每頁十五元 

電子郵件傳

送 

檔案格式由機

關自行決定 

換算成 A4 頁

數，每頁二

元 
電子儲存媒

體離線交付 

 

 

說明：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明定政府資訊重製

或複製之收費基準。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四日運動部運秘（一）字第1150014471A號令訂定發布全文8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運動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§3


